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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

建（构）筑物清查整治方案》的通知
攀仁府办〔2019〕45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区属各部门、区政府各派出机构、省、市

驻区各直管单位：

《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清查整治

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19 日



- 2 -

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（构）筑物清查整治

方案

为全面加强控规区内建(构)筑物管控力度，坚决遏制违

法违规建设行为和新增违法用地，切实维护土地管理和城乡

建设秩序，深入推进仁和区“宜人新城，产业新区”建设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》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《攀枝

花市仁和区工作调研情况通知单》（攀仁委办调〔2019〕7

号）要求及仁和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清理排查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修

建情况，整治涉及的违法违规问题，逐渐消除存量，解决新

增“两违建筑”问题，进一步规范控规区内城市建设管理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任务

（一）整治范围：以城市控规区内的总发乡、仁和镇、

前进镇为整治范围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：经全面、彻底摸排后，全面准确掌握

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项目情况，包括建设主体、

建设位置、建设面积、建设时间、用地合法性等基础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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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统计，登记造册。根据清查情况，分类归总研判，对清

理发现的违法问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

坚决依法查处。

三、强化组织领导

为做好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情况清查整改

工作，决定成立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清

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区政府副区长徐波任组长，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乡规划建设综合治

理办公室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安局仁

和区分局、总发乡人民政府、仁和镇人民政府、前进镇人民

政府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仁和区分局，由姚永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胡定春同

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清查整治工作日常事务（领导小组

成员详见附件 1）。各成员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把摸排整治

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

工作，抽调一批政治强、业务精、作风正的工作人员参与整

治工作，明确职责，做到机构、人员、任务、责任落实到位，

确保清理整治顺利进行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：负责牵头清查整治行

动，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工作，制定清查整治方案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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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清查整治工作开展，配合相关乡镇政府清理排查，收集

汇总乡镇排查情况；召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对排查情况进

行研究处置，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问题依法查处整改。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配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

和区分局牵头清查整治行动，配合相关乡镇政府清理排查；

依法依规对违反城乡建设相关法律法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

整改。

区城乡规划建设综合治理办公室：配合相关乡镇政府清

理排查控规区内“两违”建筑，登记并掌握情况；对违反法

律法规符合拆除条件的违法行为，与相关乡镇政府一并牵

头，依法组织拆除工作。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，依法依

规对违法问题进行查处、整治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查处因违法建设及违法用地毁坏森

林植被、占用及破坏林地等行为。

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：负责依法打击恶意或暴力阻碍执

法人员执法的行为，积极做好因依法查处违法建设及违法用

地引发的纠纷和调处工作；妥善做好城市管理中可能发生的

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预警、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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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乡镇人民政府：负责对本乡镇范围内在建农房及建

(构)筑物进行全面摸底清查，并汇总上报清查情况，依法依

规对违法问题进行整改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全面调查摸底。由总发乡人民政府、仁和镇人民

政府、前进镇人民政府对各自乡镇范围内的在建农房及建

(构)筑物情况进行清查摸底，按照建设主体、建设位置、建

设性质、面积、建设时间、手续合法性等方面详细统计，登

记造册，收集相关材料，并填写排查情况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，

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梳理汇

总后，召集各相关单位及乡镇政府对摸排建设情况进行审核

认定，研究违法行为处置方案。

强化整治整改。充分履行部门职责，加强沟通协调。在

全面排查基础上，本着“打早、打小”“新增一起、打击一

起、拆除一起”的原则，对在建违法建筑进行审核认定后，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由相关执法主体单位对违法当事人下发

限期整改通知书。对拒不自行整改的当事人，由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自

然资源局等部门依据职能职责依法查处。符合拆除条件的，

由区城建综治办和乡镇政府牵头，各相关部门配合依法组织

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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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履职尽责。本次开展清查整治行动是

区委、区政府为全面加强生态建设、适应城市发展需要、回

应群众诉求作出的重要工作部署，各成员单位要提高认识，

将深入开展清理整治城市乱搭乱建工作作为加强城市建设

管理秩序的重要抓手，主动担当作为，认真依法履职，扎实

开展工作，切实推进清理整治行动深入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乡镇政府及区级各部门

要切实加强对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综合行政执法等法律

法规的宣传，充分发动村组宣传区委、区政府整治控规区内

违法修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的坚定决心，营造依法建设、违

法必究的浓厚氛围，使区委、区政府对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

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、支持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和

群众积极参与并主动配合整治行动，促进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纪律。全区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清查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认真开展工作，精心组织，扎实推进，

确保清查数据真实、准确，确保整治整改不反弹。对玩忽职

守、瞒案不报、压案不查或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

依纪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清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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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2.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情

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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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（构）筑物清查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

为做好我区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物情况清查

整改工作，决定成立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(构)筑

物清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徐 波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姚 永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局长

胡定春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兰正高 区城乡规划建设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

包 蕾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周光亮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
王 昆 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副局长

李华军 仁和镇人民政府镇长

吴志敏 前进镇人民政府镇长

杨应军 总发乡人民政府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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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

区分局，由姚永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胡定春同志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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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仁和城市控规区内在建农房及建构筑物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个、亩、万元

序

号

乡镇

在建项目

名称

建设主

体

建设地点

（详细至组）

实际用途 建设性质

占

地

面

积

建筑

面积

建设时

间

建设情

况

建设审批情况

备注

乡镇 国土 住建 规划

填表说明：1.建设性质栏：填写新占地修建、楼顶加层、原有建设项目扩建等；2.占地面积栏：新占用土地修建类项目

填写；3.建筑面积栏：楼顶加层或楼顶搭建彩钢棚等情况填写；4.建设情况栏：填土、在建、部分建成、已建成。


